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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在沪有效产权住房证明材料办理指南
（手机端）

（一）单身
申请教职工提供本人名下在沪无产权房（含部分产权经

适房）证明材料。办理方法如下：

1.手机端“应用市场”下载“随申办市民云”APP

2.进入“随申办市民云”APP 首页界面，点击右下端“我的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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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“我的”界面找到并点击“我的不动产”

4.“我的不动产”界面，点击“我的不动产查询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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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系统将自动跳出人脸认证权限开启界面，点击“立即认证”

6.进入“（人脸）认证”界面之前，系统要求输入数据查询

密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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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密码无误后，系统调转入要求提供权利人查询本人名下不

动产登记信息服务即要求操作人提供个人姓名、手机号、身

份证号并点击“我已阅读并同意”

8.进入“不动产信息查询”页面，点击“查询”即可

（二）已婚
申请教职工提供夫妻双方及共同生活的子女均在沪无

房证明材料。

办理方法同办理个人名下在沪无产权房（含部分产权经

适房）证明材料，须同时提交夫妻双方及共同生活的子女的

材料。


